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

原      告  劉仲濱  

特別代理人  林佩璇律師

被      告  劉明泰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林芷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

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

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

明文。本件原告前於民國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114年度監

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之子

即訴外人Ａ０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有上開裁定影

本附卷可參（調卷第15至18頁），可見原告為無訴訟能力之

人，而本院前依Ａ０１之聲請，審酌Ａ０１與被告經選定為

原告之共同監護人，Ａ０１與被告須共同行使原告之監護職

務，且原告之3名子女因父母照顧責任分擔及財產分配常有

爭端等情，於114年10月23日以本院114年度聲字第154號裁

定選任林佩璇律師於本件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為

原告之特別代理人，代理原告為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Ａ０１、被告為兄弟關係，原告為Ａ０１、被告之父親。

原告於108年10月24日經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下稱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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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失智症、雙相情緒障礙症，並自10

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南醫院於114年4

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臺南醫院並於114年5月15日出具精

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為：「劉員（即原告）之

精神科臨床診斷為『失智症』，目前劉員表達決定的能

力、瞭解資訊的能力、評價資訊對自己重要性的能力、使

用資訊論理並進行邏輯分析的能力達完全不能。劉員病情

之回復可能性低」，並自原告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臺南醫院就診之病歷資料觀之，

均可見原告罹患中度失智，且原告於108年6月12日在成大

醫院接受行為神經學檢測時，報告顯示有缺損者為：近期

記憶7分（滿分12分）、注意力4分（滿分8分）、心智操

控力1分（滿分10分）、定向感8分（滿分18分）、語言流

暢度0分（滿分10分）、抽象思考7分（滿分12分），得分

偏低，總分是55/100，可證原告於108年6月12日時已無表

達、決策及邏輯分析能力。

（二）惟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訴外人即原告

之配偶劉陳秀樓於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設之戶名

劉陳秀樓、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京城帳戶）

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又於未獲原告同意

之情形下，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

月19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

原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帳戶網

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

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但原告於108年10月

即已罹患中度失智症，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

明，所為意思表示應均屬無效，故被告自上開京城帳戶提

領或自上開彰化銀行網路轉帳之金額合計990,090元（計

算式：300,000元＋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

00,015元＋60,015元＋50,015元＝990,090元）均屬無法

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且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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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損害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

定，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990,090元。

（三）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贈與為原因，將原告名下單獨所

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20建

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下合

稱系爭房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登記日期112

年11月24日），然原告當時為無意思能力之人，該贈與之

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且被告於行為

當時，亦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自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

賠償之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亦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就

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且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系爭房地

所有權登記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上開登記行為亦妨

害原告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

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

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

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

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90,0

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自京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係

陪同劉陳秀樓提領，提領用途為日常花用，被告並未動支

分毫，銀行臨櫃人員亦已確認劉陳秀樓當時提領現金係出

於自由意志，況京城帳戶為原告配偶劉陳秀樓所申設，並

非原告所有，原告並無任何請求返還款項300,000元之法

律上權利；彰化銀行帳戶部分，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始

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

人，則上開裁定僅自114年5月21日後發生通案效力，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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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開裁定前係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非無行為能力之

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有效，至原告於上開裁定前所

為之個案意思表示，僅能就個別行為實質判斷是否係於無

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而定其有效與否，而原告所持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對於原告失智症之情況及程度並無詳

述，且失智症乃一段時間之緩慢進程，有輕微、中度及重

度之區分，罹患失智症當下亦非當然喪失行為能力，要難

自原告罹患失智症之事實即推認原告於特定時點之心智能

力有所欠缺，何況自原告、劉陳秀樓住處裝設之監視器所

拍攝111年至114年間之畫面及對話可知，原告與他人之日

常溝通無礙，未見原告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事。

（二）又依彰化銀行回函之內容，亦可證明彰化銀行帳戶之網路

銀行權限開設係被告協同原告至銀行臨櫃親自辦理，並經

承辦人確認原告意願後方開設，當時原告開設網路銀行權

限之目的即為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款，並無

從認定原告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存款之行為時係

為無行為能力人或處於無意識之狀態，何況自臺南醫院11

5年3月9日之回函內容亦可知，原告罹患中度失智症之症

狀雖包含判斷力下降，惟並無缺乏判斷力之情況，不符合

民法第75條之要件；另系爭房地之過戶程序係經原告同

意，且係出於原告之自由意志，兩造係一同前往訴外人即

地政士Ａ０３之地政士事務所，於Ａ０３見證下，由原告

在不動產變更登記申請書等過戶文件上親自簽名，Ａ０３

於當下並有詢問原告：「你不戴眼鏡看的到嗎？」，原告

則回答：「可以啦」，顯見原告當時並非無意識或有精神

錯亂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8至349頁）：

（一）原告經成大醫院診斷罹患膀胱惡性腫瘤、雙相情緒障礙

症、血管性失智症，並有中風病史。原告領有中華民國重

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

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Ａ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原證1至原證3，調卷第15

至21頁）。

（二）京城帳戶於112年10月25日11時20分48秒有現金提領300,0

00元之紀錄（原證5，調卷第34頁）。

（三）被告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月19

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彰化

銀行帳戶，網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

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原證

6，調卷第35至41頁）。

（四）被告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2

年10月31日）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證8，調卷第4

7、49頁）。

（五）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含譯文、對話紀錄等，但不含譯文中

括弧標註的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9頁）：

（一）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

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

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有無理

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

90,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

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

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

第7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

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

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

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

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成年人未受監護宣告，

惟其所為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其對於

自己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

力，即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

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

亦當然無效，惟此應由主張表意人喪失意思能力之一方負

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其於108年10月24日經臺南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

失智症，並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

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認原告病情之回復

可能性低，嗣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字

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可知原告於不爭執

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無法為獨立之意思表示而為有效之法

律行為，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提領現金或網路轉帳，及兩

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贈與之債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然

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應舉證證明其於不爭執

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雖非無行為能力

人，然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經查：

　　⒈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1紙附

卷可參（調卷第21頁），而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經本院

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知原告於受

監護宣告前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有符合

民法第75條後段之情形者外，原則上為有效。

　　⒉不爭執事項㈡之提領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自原告京

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並提出客戶存提記錄單1份為

證（調卷第33至34頁），惟依前開記錄單顯示，京城帳戶

之戶名為劉陳秀樓，則縱使被告有上開未經授權現金提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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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受有損害者亦為劉陳秀樓，而非原告，則原告既

非受有損害之人，則其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

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即屬無據。

　　⒊不爭執事項㈢之網路轉帳部分

　　⑴此部分網路轉帳之時間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

6日間，而原告之歷次失智症檢測結果，102年9月為CDR2

中度失智、104年1月為CDR2中度失智、105年10月為CDR2

中度失智，中度失智的症狀大約有：近期記憶受損、時間

地點混淆、判斷力下降、無法單獨處理居家事務、自我照

料需大量外力協助等，有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南醫歷字

第1151001380號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原告於114

年3月18日再度測驗，其結果仍為CDR2（中度）一節，亦

有臺南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在卷可憑（病歷卷第319

頁），可知於不爭執事項㈢所示時間，原告之失智症程度

應亦為中度失智狀態，依上揭中度失智之症狀觀之，該描

述係較大方向，惟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已不能認知自其彰化

銀行帳戶轉帳至被告帳戶之意義為何，佐以依臺南醫院檢

送之原告病歷資料顯示，距上開第一筆網路轉帳時間最近

之109年1月16日心理衡鑑報告記載：「...語言理解力與

表達能力可..主要失分項目為：短期記憶、集中及心算能

力、思考流暢度等。」（病歷卷第311頁），足見原告與

人對談之能力及理解能力尚可，且上開主要之失分項目與

原告是否能理解轉帳之意義無法認明確相關，再參酌被告

提出之監視器光碟譯文觀之（本院卷第57、59頁），111

年12月4日（光碟時間為111年，被告記載為110年應係誤

載）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客廳，當時有

兩造、劉陳秀樓在場，在劉陳秀樓陳述：人家嫌不要住，

自己去買等語後，原告尚能依劉陳秀樓之陳述接話：他嫌

這裡的房子不好，要住新的等語；在劉陳秀樓陳述：他們

不曾來這等語後，原告亦有接續陳述：不曾來、都不曾等

語；在劉陳秀樓陳述：我也跟你爸說在這走一下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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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他們也沒來，你爸有時氣起來，那樣你就犯法，珍玲

很能幹，有時很好有時就..等語後，原告亦稱：真的ㄝ，

珍玲有時我真的想教順她等語，而自上開譯文顯示原告於

111年間對於日常生活中所發生之事即買房、小孩是否有

來探視、對於其媳婦之想法等事，能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

而為評價及表達情緒，顯難認原告於網路轉帳當時為無意

識或精神錯亂之人，原告當時既有正常之意思能力，則被

告受領690,090元自屬有法律上原因，且並無侵害原告權

利之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款項，應屬無憑。

　　⑵至證人Ａ０２於本院證稱：因為其看到原告拿簿子請其先

生Ａ０１去刷，時間距離監護宣告有2年多，其先生去刷

之後才得知原告有辦網銀，其先生回來有問原告，原告說

沒有印象因為沒有印章哪有辦法領錢，因為老人不知道網

銀是什麼，其當時有在場，轉帳沒有經過原告同意等語

（本院卷第300頁），惟原告係親自向彰化銀行辦理開通

網路銀行，並於申請書上簽名等情，此有彰化銀行115年3

月2日函及所附網路銀行申請書、登錄資料等附卷可參

（本院卷第329至334頁），與證人Ａ０２上開證述已有所

不符，佐以原告於102年5月2日至臺南醫院初診時即係因

記憶問題，亦有上開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函附卷可參

（病歷卷第5頁），故證人Ａ０２於事後詢問原告關於是

否曾辦理網路轉帳及是否同意網路轉帳之事，原告就此部

分之回覆極可能受其記憶受損之症狀影響而較不可信，故

證人Ａ０２之上開證述，較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⒋不爭執事項㈣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經本院通知當時辦理系爭房地移

轉登記之地政士Ａ０３到庭證稱：有辦理系爭房地的移轉

登記，贈與原告的大兒子（即被告），原告是本人拿所有

權狀、印鑑證明書及印鑑章到其事務所，說他要過戶給他

的大兒子，原告沒有異狀，很正常；被證3影像檔畫面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的人為其，影像當中說「你沒有戴眼鏡可以看？」是其講

的，原告有回答「有啦」，一般客人來其都會閒聊，原告

來其也是這樣，案件來其都會問要登記給誰，問答都很正

常，不知道原告有失智症，因為原告跟其互動的時候其沒

有感覺他有失智症等語（本院卷第295至298頁），本院並

審酌證人Ａ０３與兩造均無親屬關係或有嫌怨，且經具結

確保其證述為真，應認其證述為可採，堪信原告將系爭房

地贈與被告及辦理移轉登記，係在認知其法律效果之情形

下所為，否則原告不會特意至地政士事務所表示要辦理移

轉登記，則原告既係於認識其所為贈與行為之效力下而將

系爭房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其贈與之意思表示

自屬有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即係基

於有效之贈與契約，且係原告出於自由意願之情形下將系

爭房地贈與並登記予被告，自未侵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

有權，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

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

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就劉陳秀樓京城帳戶內之金錢並無何法律上

權利可得主張，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

當時已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被告未得原告同意而將彰

化銀行帳戶內之金錢網路轉帳至被告帳戶等事實，則原告依

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及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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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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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
原      告  劉仲濱  
特別代理人  林佩璇律師
被      告  劉明泰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林芷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前於民國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之子即訴外人Ａ０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有上開裁定影本附卷可參（調卷第15至18頁），可見原告為無訴訟能力之人，而本院前依Ａ０１之聲請，審酌Ａ０１與被告經選定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Ａ０１與被告須共同行使原告之監護職務，且原告之3名子女因父母照顧責任分擔及財產分配常有爭端等情，於114年10月23日以本院114年度聲字第154號裁定選任林佩璇律師於本件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為原告之特別代理人，代理原告為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Ａ０１、被告為兄弟關係，原告為Ａ０１、被告之父親。原告於108年10月24日經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下稱臺南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失智症、雙相情緒障礙症，並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臺南醫院並於114年5月15日出具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為：「劉員（即原告）之精神科臨床診斷為『失智症』，目前劉員表達決定的能力、瞭解資訊的能力、評價資訊對自己重要性的能力、使用資訊論理並進行邏輯分析的能力達完全不能。劉員病情之回復可能性低」，並自原告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臺南醫院就診之病歷資料觀之，均可見原告罹患中度失智，且原告於108年6月12日在成大醫院接受行為神經學檢測時，報告顯示有缺損者為：近期記憶7分（滿分12分）、注意力4分（滿分8分）、心智操控力1分（滿分10分）、定向感8分（滿分18分）、語言流暢度0分（滿分10分）、抽象思考7分（滿分12分），得分偏低，總分是55/100，可證原告於108年6月12日時已無表達、決策及邏輯分析能力。
（二）惟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訴外人即原告之配偶劉陳秀樓於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設之戶名劉陳秀樓、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京城帳戶）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又於未獲原告同意之情形下，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月19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原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帳戶網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但原告於108年10月即已罹患中度失智症，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所為意思表示應均屬無效，故被告自上開京城帳戶提領或自上開彰化銀行網路轉帳之金額合計990,090元（計算式：300,000元＋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990,090元）均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且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990,090元。
（三）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贈與為原因，將原告名下單獨所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2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下合稱系爭房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登記日期112年11月24日），然原告當時為無意思能力之人，該贈與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且被告於行為當時，亦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自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亦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且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上開登記行為亦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90,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自京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係陪同劉陳秀樓提領，提領用途為日常花用，被告並未動支分毫，銀行臨櫃人員亦已確認劉陳秀樓當時提領現金係出於自由意志，況京城帳戶為原告配偶劉陳秀樓所申設，並非原告所有，原告並無任何請求返還款項300,000元之法律上權利；彰化銀行帳戶部分，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始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則上開裁定僅自114年5月21日後發生通案效力，原告於上開裁定前係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非無行為能力之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有效，至原告於上開裁定前所為之個案意思表示，僅能就個別行為實質判斷是否係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而定其有效與否，而原告所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對於原告失智症之情況及程度並無詳述，且失智症乃一段時間之緩慢進程，有輕微、中度及重度之區分，罹患失智症當下亦非當然喪失行為能力，要難自原告罹患失智症之事實即推認原告於特定時點之心智能力有所欠缺，何況自原告、劉陳秀樓住處裝設之監視器所拍攝111年至114年間之畫面及對話可知，原告與他人之日常溝通無礙，未見原告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事。
（二）又依彰化銀行回函之內容，亦可證明彰化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權限開設係被告協同原告至銀行臨櫃親自辦理，並經承辦人確認原告意願後方開設，當時原告開設網路銀行權限之目的即為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款，並無從認定原告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存款之行為時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處於無意識之狀態，何況自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之回函內容亦可知，原告罹患中度失智症之症狀雖包含判斷力下降，惟並無缺乏判斷力之情況，不符合民法第75條之要件；另系爭房地之過戶程序係經原告同意，且係出於原告之自由意志，兩造係一同前往訴外人即地政士Ａ０３之地政士事務所，於Ａ０３見證下，由原告在不動產變更登記申請書等過戶文件上親自簽名，Ａ０３於當下並有詢問原告：「你不戴眼鏡看的到嗎？」，原告則回答：「可以啦」，顯見原告當時並非無意識或有精神錯亂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8至349頁）：
（一）原告經成大醫院診斷罹患膀胱惡性腫瘤、雙相情緒障礙症、血管性失智症，並有中風病史。原告領有中華民國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Ａ０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原證1至原證3，調卷第15至21頁）。
（二）京城帳戶於112年10月25日11時20分48秒有現金提領300,000元之紀錄（原證5，調卷第34頁）。
（三）被告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月19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彰化銀行帳戶，網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原證6，調卷第35至41頁）。
（四）被告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2 年10月31日）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證8，調卷第47、49頁）。
（五）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含譯文、對話紀錄等，但不含譯文中括弧標註的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9頁）：
（一）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90,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成年人未受監護宣告，惟其所為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其對於自己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即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亦當然無效，惟此應由主張表意人喪失意思能力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其於108年10月24日經臺南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失智症，並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認原告病情之回復可能性低，嗣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可知原告於不爭執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無法為獨立之意思表示而為有效之法律行為，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提領現金或網路轉帳，及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贈與之債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應舉證證明其於不爭執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雖非無行為能力人，然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經查：
　　⒈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1紙附卷可參（調卷第21頁），而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知原告於受監護宣告前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有符合民法第75條後段之情形者外，原則上為有效。
　　⒉不爭執事項㈡之提領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自原告京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並提出客戶存提記錄單1份為證（調卷第33至34頁），惟依前開記錄單顯示，京城帳戶之戶名為劉陳秀樓，則縱使被告有上開未經授權現金提領之行為，受有損害者亦為劉陳秀樓，而非原告，則原告既非受有損害之人，則其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即屬無據。
　　⒊不爭執事項㈢之網路轉帳部分
　　⑴此部分網路轉帳之時間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6日間，而原告之歷次失智症檢測結果，102年9月為CDR2中度失智、104年1月為CDR2中度失智、105年10月為CDR2中度失智，中度失智的症狀大約有：近期記憶受損、時間地點混淆、判斷力下降、無法單獨處理居家事務、自我照料需大量外力協助等，有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南醫歷字第1151001380號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原告於114年3月18日再度測驗，其結果仍為CDR2（中度）一節，亦有臺南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在卷可憑（病歷卷第319頁），可知於不爭執事項㈢所示時間，原告之失智症程度應亦為中度失智狀態，依上揭中度失智之症狀觀之，該描述係較大方向，惟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已不能認知自其彰化銀行帳戶轉帳至被告帳戶之意義為何，佐以依臺南醫院檢送之原告病歷資料顯示，距上開第一筆網路轉帳時間最近之109年1月16日心理衡鑑報告記載：「...語言理解力與表達能力可..主要失分項目為：短期記憶、集中及心算能力、思考流暢度等。」（病歷卷第311頁），足見原告與人對談之能力及理解能力尚可，且上開主要之失分項目與原告是否能理解轉帳之意義無法認明確相關，再參酌被告提出之監視器光碟譯文觀之（本院卷第57、59頁），111年12月4日（光碟時間為111年，被告記載為110年應係誤載）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客廳，當時有兩造、劉陳秀樓在場，在劉陳秀樓陳述：人家嫌不要住，自己去買等語後，原告尚能依劉陳秀樓之陳述接話：他嫌這裡的房子不好，要住新的等語；在劉陳秀樓陳述：他們不曾來這等語後，原告亦有接續陳述：不曾來、都不曾等語；在劉陳秀樓陳述：我也跟你爸說在這走一下那有關係，他們也沒來，你爸有時氣起來，那樣你就犯法，珍玲很能幹，有時很好有時就..等語後，原告亦稱：真的ㄝ，珍玲有時我真的想教順她等語，而自上開譯文顯示原告於111年間對於日常生活中所發生之事即買房、小孩是否有來探視、對於其媳婦之想法等事，能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而為評價及表達情緒，顯難認原告於網路轉帳當時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原告當時既有正常之意思能力，則被告受領690,090元自屬有法律上原因，且並無侵害原告權利之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款項，應屬無憑。
　　⑵至證人Ａ０２於本院證稱：因為其看到原告拿簿子請其先生Ａ０１去刷，時間距離監護宣告有2年多，其先生去刷之後才得知原告有辦網銀，其先生回來有問原告，原告說沒有印象因為沒有印章哪有辦法領錢，因為老人不知道網銀是什麼，其當時有在場，轉帳沒有經過原告同意等語（本院卷第300頁），惟原告係親自向彰化銀行辦理開通網路銀行，並於申請書上簽名等情，此有彰化銀行115年3月2日函及所附網路銀行申請書、登錄資料等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29至334頁），與證人Ａ０２上開證述已有所不符，佐以原告於102年5月2日至臺南醫院初診時即係因記憶問題，亦有上開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故證人Ａ０２於事後詢問原告關於是否曾辦理網路轉帳及是否同意網路轉帳之事，原告就此部分之回覆極可能受其記憶受損之症狀影響而較不可信，故證人Ａ０２之上開證述，較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⒋不爭執事項㈣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經本院通知當時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地政士Ａ０３到庭證稱：有辦理系爭房地的移轉登記，贈與原告的大兒子（即被告），原告是本人拿所有權狀、印鑑證明書及印鑑章到其事務所，說他要過戶給他的大兒子，原告沒有異狀，很正常；被證3影像檔畫面中的人為其，影像當中說「你沒有戴眼鏡可以看？」是其講的，原告有回答「有啦」，一般客人來其都會閒聊，原告來其也是這樣，案件來其都會問要登記給誰，問答都很正常，不知道原告有失智症，因為原告跟其互動的時候其沒有感覺他有失智症等語（本院卷第295至298頁），本院並審酌證人Ａ０３與兩造均無親屬關係或有嫌怨，且經具結確保其證述為真，應認其證述為可採，堪信原告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及辦理移轉登記，係在認知其法律效果之情形下所為，否則原告不會特意至地政士事務所表示要辦理移轉登記，則原告既係於認識其所為贈與行為之效力下而將系爭房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其贈與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即係基於有效之贈與契約，且係原告出於自由意願之情形下將系爭房地贈與並登記予被告，自未侵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就劉陳秀樓京城帳戶內之金錢並無何法律上權利可得主張，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當時已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被告未得原告同意而將彰化銀行帳戶內之金錢網路轉帳至被告帳戶等事實，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

原      告  劉仲濱  

特別代理人  林佩璇律師

被      告  劉明泰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林芷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

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

    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

    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

    明文。本件原告前於民國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114年度監

    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之子

    即訴外人Ａ０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有上開裁定影本

    附卷可參（調卷第15至18頁），可見原告為無訴訟能力之人

    ，而本院前依Ａ０１之聲請，審酌Ａ０１與被告經選定為原告之共

    同監護人，Ａ０１與被告須共同行使原告之監護職務，且原告

    之3名子女因父母照顧責任分擔及財產分配常有爭端等情，

    於114年10月23日以本院114年度聲字第154號裁定選任林佩

    璇律師於本件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為原告之特別

    代理人，代理原告為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Ａ０１、被告為兄弟關係，原告為Ａ０１、被告之父親。原告於

      108年10月24日經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下稱臺南醫院）

      診斷罹患血管性失智症、雙相情緒障礙症，並自109年1月

      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

      進行精神鑑定，臺南醫院並於114年5月15日出具精神鑑定

      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為：「劉員（即原告）之精神科

      臨床診斷為『失智症』，目前劉員表達決定的能力、瞭解資

      訊的能力、評價資訊對自己重要性的能力、使用資訊論理

      並進行邏輯分析的能力達完全不能。劉員病情之回復可能

      性低」，並自原告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

      成大醫院）、臺南醫院就診之病歷資料觀之，均可見原告

      罹患中度失智，且原告於108年6月12日在成大醫院接受行

      為神經學檢測時，報告顯示有缺損者為：近期記憶7分（

      滿分12分）、注意力4分（滿分8分）、心智操控力1分（

      滿分10分）、定向感8分（滿分18分）、語言流暢度0分（

      滿分10分）、抽象思考7分（滿分12分），得分偏低，總

      分是55/100，可證原告於108年6月12日時已無表達、決策

      及邏輯分析能力。

（二）惟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訴外人即原告

      之配偶劉陳秀樓於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設之戶名

      劉陳秀樓、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京城帳戶）

      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又於未獲原告同意

      之情形下，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

      月19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

      原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帳戶網

      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

      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但原告於108年10月

      即已罹患中度失智症，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

      明，所為意思表示應均屬無效，故被告自上開京城帳戶提

      領或自上開彰化銀行網路轉帳之金額合計990,090元（計

      算式：300,000元＋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

      15元＋60,015元＋50,015元＝990,090元）均屬無法律上原因

      而受有利益，且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原告

      得請求被告返還990,090元。

（三）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贈與為原因，將原告名下單獨所

      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20建號

      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下合稱系爭

      房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登記日期112年11月2

      4日），然原告當時為無意思能力之人，該贈與之債權行

      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且被告於行為當時，

      亦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自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

      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亦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就系爭房

      地之所有權，且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系爭房地所有權

      登記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上開登記行為亦妨害原告

      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

      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

      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9

      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90,000元自民

      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自京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係

      陪同劉陳秀樓提領，提領用途為日常花用，被告並未動支

      分毫，銀行臨櫃人員亦已確認劉陳秀樓當時提領現金係出

      於自由意志，況京城帳戶為原告配偶劉陳秀樓所申設，並

      非原告所有，原告並無任何請求返還款項300,000元之法

      律上權利；彰化銀行帳戶部分，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始

      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

      人，則上開裁定僅自114年5月21日後發生通案效力，原告

      於上開裁定前係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非無行為能力之

      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有效，至原告於上開裁定前所

      為之個案意思表示，僅能就個別行為實質判斷是否係於無

      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而定其有效與否，而原告所持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對於原告失智症之情況及程度並無詳述

      ，且失智症乃一段時間之緩慢進程，有輕微、中度及重度

      之區分，罹患失智症當下亦非當然喪失行為能力，要難自

      原告罹患失智症之事實即推認原告於特定時點之心智能力

      有所欠缺，何況自原告、劉陳秀樓住處裝設之監視器所拍

      攝111年至114年間之畫面及對話可知，原告與他人之日常

      溝通無礙，未見原告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事。

（二）又依彰化銀行回函之內容，亦可證明彰化銀行帳戶之網路

      銀行權限開設係被告協同原告至銀行臨櫃親自辦理，並經

      承辦人確認原告意願後方開設，當時原告開設網路銀行權

      限之目的即為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款，並無

      從認定原告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存款之行為時係

      為無行為能力人或處於無意識之狀態，何況自臺南醫院11

      5年3月9日之回函內容亦可知，原告罹患中度失智症之症

      狀雖包含判斷力下降，惟並無缺乏判斷力之情況，不符合

      民法第75條之要件；另系爭房地之過戶程序係經原告同意

      ，且係出於原告之自由意志，兩造係一同前往訴外人即地

      政士Ａ０３之地政士事務所，於Ａ０３見證下，由原告在不動產

      變更登記申請書等過戶文件上親自簽名，Ａ０３於當下並有

      詢問原告：「你不戴眼鏡看的到嗎？」，原告則回答：「

      可以啦」，顯見原告當時並非無意識或有精神錯亂之情形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8至349頁）：

（一）原告經成大醫院診斷罹患膀胱惡性腫瘤、雙相情緒障礙症

      、血管性失智症，並有中風病史。原告領有中華民國重度

      身心障礙證明，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

      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Ａ０１、被告

      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原證1至原證3，調卷第15至21頁）

      。

（二）京城帳戶於112年10月25日11時20分48秒有現金提領300,0

      00元之紀錄（原證5，調卷第34頁）。

（三）被告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月19日

      、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彰化銀

      行帳戶，網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

      0,015元、6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原證6，

      調卷第35至41頁）。

（四）被告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2

       年10月31日）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證8，調卷第47

      、49頁）。

（五）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含譯文、對話紀錄等，但不含譯文中

      括弧標註的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9頁）：

（一）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

      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

      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有無理

      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

      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

      90,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

      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

      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

      第7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

      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

      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

      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

      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

      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成年人未受監護宣告，

      惟其所為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其對於

      自己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

      力，即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

      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

      亦當然無效，惟此應由主張表意人喪失意思能力之一方負

      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其於108年10月24日經臺南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

      失智症，並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

      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認原告病情之回復

      可能性低，嗣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字

      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可知原告於不爭執

      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無法為獨立之意思表示而為有效之法律

      行為，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提領現金或網路轉帳，及兩造

      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贈與之債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然為

      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應舉證證明其於不爭執事

      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雖非無行為能力人，

      然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經查：

　　⒈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1紙附卷

      可參（調卷第21頁），而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

      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知原告於受監護

      宣告前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有符合民法

      第75條後段之情形者外，原則上為有效。

　　⒉不爭執事項㈡之提領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自原告京

      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並提出客戶存提記錄單1份為

      證（調卷第33至34頁），惟依前開記錄單顯示，京城帳戶

      之戶名為劉陳秀樓，則縱使被告有上開未經授權現金提領

      之行為，受有損害者亦為劉陳秀樓，而非原告，則原告既

      非受有損害之人，則其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

      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即屬無據。

　　⒊不爭執事項㈢之網路轉帳部分

　　⑴此部分網路轉帳之時間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6

      日間，而原告之歷次失智症檢測結果，102年9月為CDR2中

      度失智、104年1月為CDR2中度失智、105年10月為CDR2中

      度失智，中度失智的症狀大約有：近期記憶受損、時間地

      點混淆、判斷力下降、無法單獨處理居家事務、自我照料

      需大量外力協助等，有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南醫歷字第1

      151001380號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原告於114年3

      月18日再度測驗，其結果仍為CDR2（中度）一節，亦有臺

      南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在卷可憑（病歷卷第319頁），可

      知於不爭執事項㈢所示時間，原告之失智症程度應亦為中

      度失智狀態，依上揭中度失智之症狀觀之，該描述係較大

      方向，惟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已不能認知自其彰化銀行帳戶

      轉帳至被告帳戶之意義為何，佐以依臺南醫院檢送之原告

      病歷資料顯示，距上開第一筆網路轉帳時間最近之109年1

      月16日心理衡鑑報告記載：「...語言理解力與表達能力

      可..主要失分項目為：短期記憶、集中及心算能力、思考

      流暢度等。」（病歷卷第311頁），足見原告與人對談之

      能力及理解能力尚可，且上開主要之失分項目與原告是否

      能理解轉帳之意義無法認明確相關，再參酌被告提出之監

      視器光碟譯文觀之（本院卷第57、59頁），111年12月4日

      （光碟時間為111年，被告記載為110年應係誤載）於臺南

      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客廳，當時有兩造、劉陳秀樓

      在場，在劉陳秀樓陳述：人家嫌不要住，自己去買等語後

      ，原告尚能依劉陳秀樓之陳述接話：他嫌這裡的房子不好

      ，要住新的等語；在劉陳秀樓陳述：他們不曾來這等語後

      ，原告亦有接續陳述：不曾來、都不曾等語；在劉陳秀樓

      陳述：我也跟你爸說在這走一下那有關係，他們也沒來，

      你爸有時氣起來，那樣你就犯法，珍玲很能幹，有時很好

      有時就..等語後，原告亦稱：真的ㄝ，珍玲有時我真的想

      教順她等語，而自上開譯文顯示原告於111年間對於日常

      生活中所發生之事即買房、小孩是否有來探視、對於其媳

      婦之想法等事，能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而為評價及表達情

      緒，顯難認原告於網路轉帳當時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

      ，原告當時既有正常之意思能力，則被告受領690,090元

      自屬有法律上原因，且並無侵害原告權利之可言，則原告

      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前揭款項，應屬無憑。

　　⑵至證人Ａ０２於本院證稱：因為其看到原告拿簿子請其先生Ａ０

      １去刷，時間距離監護宣告有2年多，其先生去刷之後才得

      知原告有辦網銀，其先生回來有問原告，原告說沒有印象

      因為沒有印章哪有辦法領錢，因為老人不知道網銀是什麼

      ，其當時有在場，轉帳沒有經過原告同意等語（本院卷第

      300頁），惟原告係親自向彰化銀行辦理開通網路銀行，

      並於申請書上簽名等情，此有彰化銀行115年3月2日函及

      所附網路銀行申請書、登錄資料等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2

      9至334頁），與證人Ａ０２上開證述已有所不符，佐以原告

      於102年5月2日至臺南醫院初診時即係因記憶問題，亦有

      上開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

      故證人Ａ０２於事後詢問原告關於是否曾辦理網路轉帳及是

      否同意網路轉帳之事，原告就此部分之回覆極可能受其記

      憶受損之症狀影響而較不可信，故證人Ａ０２之上開證述，

      較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⒋不爭執事項㈣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經本院通知當時辦理系爭房地移

      轉登記之地政士Ａ０３到庭證稱：有辦理系爭房地的移轉登

      記，贈與原告的大兒子（即被告），原告是本人拿所有權

      狀、印鑑證明書及印鑑章到其事務所，說他要過戶給他的

      大兒子，原告沒有異狀，很正常；被證3影像檔畫面中的

      人為其，影像當中說「你沒有戴眼鏡可以看？」是其講的

      ，原告有回答「有啦」，一般客人來其都會閒聊，原告來

      其也是這樣，案件來其都會問要登記給誰，問答都很正常

      ，不知道原告有失智症，因為原告跟其互動的時候其沒有

      感覺他有失智症等語（本院卷第295至298頁），本院並審

      酌證人Ａ０３與兩造均無親屬關係或有嫌怨，且經具結確保

      其證述為真，應認其證述為可採，堪信原告將系爭房地贈

      與被告及辦理移轉登記，係在認知其法律效果之情形下所

      為，否則原告不會特意至地政士事務所表示要辦理移轉登

      記，則原告既係於認識其所為贈與行為之效力下而將系爭

      房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其贈與之意思表示自屬

      有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即係基於有

      效之贈與契約，且係原告出於自由意願之情形下將系爭房

      地贈與並登記予被告，自未侵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

      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

      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自屬

      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就劉陳秀樓京城帳戶內之金錢並無何法律上

    權利可得主張，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

    當時已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被告未得原告同意而將彰

    化銀行帳戶內之金錢網路轉帳至被告帳戶等事實，則原告依

    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及請求被告

    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

原      告  劉仲濱  

特別代理人  林佩璇律師

被      告  劉明泰  

訴訟代理人  王紹銘律師

            林芷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無訴訟能力人有為訴訟之必要，而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者，其親屬或利害關係人，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前於民國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原告之子即訴外人Ａ０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有上開裁定影本附卷可參（調卷第15至18頁），可見原告為無訴訟能力之人，而本院前依Ａ０１之聲請，審酌Ａ０１與被告經選定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Ａ０１與被告須共同行使原告之監護職務，且原告之3名子女因父母照顧責任分擔及財產分配常有爭端等情，於114年10月23日以本院114年度聲字第154號裁定選任林佩璇律師於本件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為原告之特別代理人，代理原告為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Ａ０１、被告為兄弟關係，原告為Ａ０１、被告之父親。原告於108年10月24日經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下稱臺南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失智症、雙相情緒障礙症，並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臺南醫院並於114年5月15日出具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論與建議為：「劉員（即原告）之精神科臨床診斷為『失智症』，目前劉員表達決定的能力、瞭解資訊的能力、評價資訊對自己重要性的能力、使用資訊論理並進行邏輯分析的能力達完全不能。劉員病情之回復可能性低」，並自原告於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臺南醫院就診之病歷資料觀之，均可見原告罹患中度失智，且原告於108年6月12日在成大醫院接受行為神經學檢測時，報告顯示有缺損者為：近期記憶7分（滿分12分）、注意力4分（滿分8分）、心智操控力1分（滿分10分）、定向感8分（滿分18分）、語言流暢度0分（滿分10分）、抽象思考7分（滿分12分），得分偏低，總分是55/100，可證原告於108年6月12日時已無表達、決策及邏輯分析能力。

（二）惟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訴外人即原告之配偶劉陳秀樓於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設之戶名劉陳秀樓、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京城帳戶）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300,000元；又於未獲原告同意之情形下，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月19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原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帳戶網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但原告於108年10月即已罹患中度失智症，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所為意思表示應均屬無效，故被告自上開京城帳戶提領或自上開彰化銀行網路轉帳之金額合計990,090元（計算式：300,000元＋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990,090元）均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且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990,090元。

（三）又被告未經原告同意，以贈與為原因，將原告名下單獨所有坐落於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32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下合稱系爭房地）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登記日期112年11月24日），然原告當時為無意思能力之人，該贈與之債權行為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均屬無效，且被告於行為當時，亦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自應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而被告上開行為，亦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且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上開登記行為亦妨害原告對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⒉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90,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自京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係陪同劉陳秀樓提領，提領用途為日常花用，被告並未動支分毫，銀行臨櫃人員亦已確認劉陳秀樓當時提領現金係出於自由意志，況京城帳戶為原告配偶劉陳秀樓所申設，並非原告所有，原告並無任何請求返還款項300,000元之法律上權利；彰化銀行帳戶部分，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始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則上開裁定僅自114年5月21日後發生通案效力，原告於上開裁定前係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非無行為能力之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有效，至原告於上開裁定前所為之個案意思表示，僅能就個別行為實質判斷是否係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而定其有效與否，而原告所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對於原告失智症之情況及程度並無詳述，且失智症乃一段時間之緩慢進程，有輕微、中度及重度之區分，罹患失智症當下亦非當然喪失行為能力，要難自原告罹患失智症之事實即推認原告於特定時點之心智能力有所欠缺，何況自原告、劉陳秀樓住處裝設之監視器所拍攝111年至114年間之畫面及對話可知，原告與他人之日常溝通無礙，未見原告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事。

（二）又依彰化銀行回函之內容，亦可證明彰化銀行帳戶之網路銀行權限開設係被告協同原告至銀行臨櫃親自辦理，並經承辦人確認原告意願後方開設，當時原告開設網路銀行權限之目的即為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款，並無從認定原告授權被告得動支彰化銀行帳戶存款之行為時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處於無意識之狀態，何況自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之回函內容亦可知，原告罹患中度失智症之症狀雖包含判斷力下降，惟並無缺乏判斷力之情況，不符合民法第75條之要件；另系爭房地之過戶程序係經原告同意，且係出於原告之自由意志，兩造係一同前往訴外人即地政士Ａ０３之地政士事務所，於Ａ０３見證下，由原告在不動產變更登記申請書等過戶文件上親自簽名，Ａ０３於當下並有詢問原告：「你不戴眼鏡看的到嗎？」，原告則回答：「可以啦」，顯見原告當時並非無意識或有精神錯亂之情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8至349頁）：

（一）原告經成大醫院診斷罹患膀胱惡性腫瘤、雙相情緒障礙症、血管性失智症，並有中風病史。原告領有中華民國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Ａ０１、被告為原告之共同監護人（原證1至原證3，調卷第15至21頁）。

（二）京城帳戶於112年10月25日11時20分48秒有現金提領300,000元之紀錄（原證5，調卷第34頁）。

（三）被告分別於110年9月8日、110年12月6日、111年1月19日、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25日、111年7月26日自彰化銀行帳戶，網路轉帳100,015元、100,015元、80,015元、300,015元、60,015元、50,015元至被告名下帳戶（原證6，調卷第35至41頁）。

（四）被告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原因發生日期：112 年10月31日）取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原證8，調卷第47、49頁）。

（五）兩造對於卷附文書（含譯文、對話紀錄等，但不含譯文中括弧標註的部分）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　　　

四、兩造爭執事項（本院卷第349頁）：

（一）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其中900,090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90,000元，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法院之判斷：

（一）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而所謂無意識，係指全然無識別、判斷之能力；精神錯亂，則指精神作用發生障礙，已達喪失自由決定意思之程度而言。故未受監護宣告之成年人，於行為時縱不具正常之意思能力，惟如未達上述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程度，要難謂其意思表示無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99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成年人未受監護宣告，惟其所為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者，其對於自己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即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亦當然無效，惟此應由主張表意人喪失意思能力之一方負舉證責任。

（二）原告主張其於108年10月24日經臺南醫院診斷罹患血管性失智症，並自109年1月起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臺南醫院於114年4月25日進行精神鑑定，認原告病情之回復可能性低，嗣並經本院於114年5月21日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可知原告於不爭執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無法為獨立之意思表示而為有效之法律行為，則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提領現金或網路轉帳，及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為贈與之債權、物權行為均屬無效，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說明，原告應舉證證明其於不爭執事項㈡㈢㈣所示時間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雖非無行為能力人，然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經查：

　　⒈原告為00年00月00日生，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1紙附卷可參（調卷第21頁），而原告係於114年5月21日經本院以114年度監宣字第160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可知原告於受監護宣告前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有符合民法第75條後段之情形者外，原則上為有效。

　　⒉不爭執事項㈡之提領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0月25日未經原告同意，自原告京城帳戶提領現金300,000元，並提出客戶存提記錄單1份為證（調卷第33至34頁），惟依前開記錄單顯示，京城帳戶之戶名為劉陳秀樓，則縱使被告有上開未經授權現金提領之行為，受有損害者亦為劉陳秀樓，而非原告，則原告既非受有損害之人，則其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即屬無據。

　　⒊不爭執事項㈢之網路轉帳部分

　　⑴此部分網路轉帳之時間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至111年7月26日間，而原告之歷次失智症檢測結果，102年9月為CDR2中度失智、104年1月為CDR2中度失智、105年10月為CDR2中度失智，中度失智的症狀大約有：近期記憶受損、時間地點混淆、判斷力下降、無法單獨處理居家事務、自我照料需大量外力協助等，有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南醫歷字第1151001380號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原告於114年3月18日再度測驗，其結果仍為CDR2（中度）一節，亦有臺南醫院心理衡鑑報告單在卷可憑（病歷卷第319頁），可知於不爭執事項㈢所示時間，原告之失智症程度應亦為中度失智狀態，依上揭中度失智之症狀觀之，該描述係較大方向，惟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已不能認知自其彰化銀行帳戶轉帳至被告帳戶之意義為何，佐以依臺南醫院檢送之原告病歷資料顯示，距上開第一筆網路轉帳時間最近之109年1月16日心理衡鑑報告記載：「...語言理解力與表達能力可..主要失分項目為：短期記憶、集中及心算能力、思考流暢度等。」（病歷卷第311頁），足見原告與人對談之能力及理解能力尚可，且上開主要之失分項目與原告是否能理解轉帳之意義無法認明確相關，再參酌被告提出之監視器光碟譯文觀之（本院卷第57、59頁），111年12月4日（光碟時間為111年，被告記載為110年應係誤載）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客廳，當時有兩造、劉陳秀樓在場，在劉陳秀樓陳述：人家嫌不要住，自己去買等語後，原告尚能依劉陳秀樓之陳述接話：他嫌這裡的房子不好，要住新的等語；在劉陳秀樓陳述：他們不曾來這等語後，原告亦有接續陳述：不曾來、都不曾等語；在劉陳秀樓陳述：我也跟你爸說在這走一下那有關係，他們也沒來，你爸有時氣起來，那樣你就犯法，珍玲很能幹，有時很好有時就..等語後，原告亦稱：真的ㄝ，珍玲有時我真的想教順她等語，而自上開譯文顯示原告於111年間對於日常生活中所發生之事即買房、小孩是否有來探視、對於其媳婦之想法等事，能依一般人之經驗法則而為評價及表達情緒，顯難認原告於網路轉帳當時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原告當時既有正常之意思能力，則被告受領690,090元自屬有法律上原因，且並無侵害原告權利之可言，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前揭款項，應屬無憑。

　　⑵至證人Ａ０２於本院證稱：因為其看到原告拿簿子請其先生Ａ０１去刷，時間距離監護宣告有2年多，其先生去刷之後才得知原告有辦網銀，其先生回來有問原告，原告說沒有印象因為沒有印章哪有辦法領錢，因為老人不知道網銀是什麼，其當時有在場，轉帳沒有經過原告同意等語（本院卷第300頁），惟原告係親自向彰化銀行辦理開通網路銀行，並於申請書上簽名等情，此有彰化銀行115年3月2日函及所附網路銀行申請書、登錄資料等附卷可參（本院卷第329至334頁），與證人Ａ０２上開證述已有所不符，佐以原告於102年5月2日至臺南醫院初診時即係因記憶問題，亦有上開臺南醫院115年3月9日函附卷可參（病歷卷第5頁），故證人Ａ０２於事後詢問原告關於是否曾辦理網路轉帳及是否同意網路轉帳之事，原告就此部分之回覆極可能受其記憶受損之症狀影響而較不可信，故證人Ａ０２之上開證述，較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⒋不爭執事項㈣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

　　　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部分，經本院通知當時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之地政士Ａ０３到庭證稱：有辦理系爭房地的移轉登記，贈與原告的大兒子（即被告），原告是本人拿所有權狀、印鑑證明書及印鑑章到其事務所，說他要過戶給他的大兒子，原告沒有異狀，很正常；被證3影像檔畫面中的人為其，影像當中說「你沒有戴眼鏡可以看？」是其講的，原告有回答「有啦」，一般客人來其都會閒聊，原告來其也是這樣，案件來其都會問要登記給誰，問答都很正常，不知道原告有失智症，因為原告跟其互動的時候其沒有感覺他有失智症等語（本院卷第295至298頁），本院並審酌證人Ａ０３與兩造均無親屬關係或有嫌怨，且經具結確保其證述為真，應認其證述為可採，堪信原告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及辦理移轉登記，係在認知其法律效果之情形下所為，否則原告不會特意至地政士事務所表示要辦理移轉登記，則原告既係於認識其所為贈與行為之效力下而將系爭房地贈與並辦理移轉登記予被告，其贈與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效，被告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法律上原因即係基於有效之贈與契約，且係原告出於自由意願之情形下將系爭房地贈與並登記予被告，自未侵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12年11月24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就劉陳秀樓京城帳戶內之金錢並無何法律上權利可得主張，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當時已為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人、被告未得原告同意而將彰化銀行帳戶內之金錢網路轉帳至被告帳戶等事實，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塗銷，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90元及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康紀媛



